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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家家用用))                                                      
玆為殯儀服務，經買受人與出售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雙方合意訂立契約，約定條款如下： 

第第一一條條    契契約約標標的的：：本契約係由買受人與本公司雙方訂定，於買受人之親屬死亡後，由本公司提供殯儀服務。 

第第二二條條    文文宣宣與與廣廣告告責責任任：本公司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買受人所負之義務不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文宣

與廣告均視為契約內容之一部分。本公司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不得牴觸本契約。 

第第三三條條    服服務務內內容容與與服服務務範範圍圍 

一、本公司依本契約之國寶圓融生前契約服務項目與規格表(中式、西式擇一。如附件一)，提供殯

儀服務項目與規格。 

二、本公司依本契約第四條收取總價款提供之殯儀服務，以台灣本島為服務範圍，如超出服務範圍

時，其所衍生費用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處理。 

三、有關本契約及其附件暨「契約作業辦法」（如附件三），依其記載處理。 

第第四四條條    對對價價與與付付款款方方式式  

一、本出售標的一次繳納之總售價為新台幣（以下同）_______元整，分期繳納總售價為________元

整，買受人應支付予本公司，作為提供殯儀服務之對價。 

二、買受人、本公司議定付款方式如下 

□一次繳納：買受人於簽約時一次繳納，總售價為_________元整。 

□分期繳納：買受人於簽約時繳付定金新台幣_________元整，餘款新台幣_________元整，分

____期，按月繳納，每期新台幣_________元整。每期繳款基準日為自本契約簽

約翌月起，以簽約月份之二十日為準。 

三、本公司對買受人所繳納之款項，應開立發票。 

第第五五條條    規規費費負負擔擔與與外外加加費費用用  

一、規費負擔：本契約總價款不包含下列費用： 

1、公、私立殯儀館設施使用與服務項目之相關規費。 

2、自行提供禮儀進行之場地，該場地及地上棚架等相關費用。 

3、醫院太平間雜支、早晚拜飯供果、活動冰櫃租用等服務項目之費用。 

二、外加費用：因買受人之要求，致服務項目、規格變動，或需服務地點超出本公司服務範圍時，

所衍生之費用，另為約定之。  

第第六六條條    服服務務程程序序與與分分工工：：本契約提供之生前殯儀服務契約實施程序與分工表（如附件二）。 

第第七七條條    提提供供服服務務之之通通知知與與切切結結  

一、本公司於接獲買受人通知時，應即依本契約提供殯儀服務。 

二、本公司提供接體服務者，應填具遺體接運切結書（如附件四）予買受人。 

第第八八條條    專專任任服服務務人人員員：：本公司爲履行本契約時，應指派專任服務人員提供服務。 

第第九九條條    同同級級品品之之替替換換：：因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契約國寶圓融生前契約服務項目與規

格表（中式、西式擇一）所提供之殯儀服務項目或規格無法提供時，本公司應經買受人同意，以同

級或等値以上之商品或規格替代之。 

第第十十條條    預預收收款款交交付付信信託託  

一、自訂約日起，至買受人之親屬死亡、契約終止或解除前，就買受人所繳納價款之百分之七十五，

本公司應按月造冊於次月底前交付信託業第一商業銀行管理，並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四個月

內，將信託財產目錄及收支計算表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公布，供買受人查閱。 

二、前項交付信託之委託人及受益人為本公司，但本公司對於前項交付信託之金錢，除法律另有規

定或為被服務人死亡後之本契約履行、契約終止或解除外，不得提領或動支。買受人並得請求

本公司或信託業者提供信託契約相關約定條款影本。 

三、本公司將第一項價款交付信託業或更換信託業者時，應以書面或依約定之方式主動告知買受人。 

第第十十一一條條    遲遲延延繳繳款款之之處處理理：：買受人應依約按時繳款，因故遲延付款或未繳款時，本公司同意給予買受人自

約定繳款日起算 3300 日之繳款寬限期，逾期並得對買受人進行催告；本公司自逾約定繳款日起得

加收遲延利息每日利率萬分之一計算，最高不得超過兩個月。 



第第十十二二條條    契契約約之之完完成成及及有有效效期期間間  

一、本契約於本公司履行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買受人於殯儀服務完成確認書（如附件五）

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二、本契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契約履行完成止。 

第第十十三三條條    契契約約之之檢檢視視與與修修改改：：買受人之親屬死亡前，以簽約日為基準日，買受人得每五年檢視本契約內容

一次，並在總價款不變原則下，變更服務項目或規格，本公司應配合辦理。 

第第十十四四條條    契契約約之之解解除除、、終終止止與與退退款款  

一、本契約自簽約日起十四日內，買受人得以書面向本公司解除契約，本公司應於契約解除日起

三十日內退還買受人已繳付之全部價款。 

二、本契約簽訂逾十四日，買受人要求終止本契約時，本公司應於契約終止日起三十日內退還買

受人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十；買受人選擇分期繳付者，退還買受人已繳付價款扣除契約總價

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但本公司已開始提供服務者，其費用應予扣除。 

三、買受人之親屬因空難、海難、戰爭或其他不可抗力事件死亡，致本公司無法依本契約提供服

務時，本公司同意無條件終止本契約，並比照第一項規定退款。 

四、買受人先於買受人之親屬死亡時，如尚有買受人未付清本公司之餘款，買受人之繼承人得選

擇是否願意繼續給付，承擔契約。如買受人之繼承人無人願意繼續給付、承擔契約時，本公

司得解除本契約，並退還買受人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十；但如買受人選擇分期繳付者，則本

公司退還買受人已繳付價款扣除契約總價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退款之歸屬，依民法繼承編

之規定辦理。 

五、買受人係基於多層次傳銷之傳銷商身分與本公司簽訂本契約時，契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依

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四章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辦理。 

六、本契約以訪問交易之方式成立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訪問交易之規定。 

第第十十五五條條    履履約約責責任任之之轉轉讓讓  

一、買受人得於繳清第四條所有款項後，依契約作業辦法辦理過戶登記手續轉讓本契約予第三

人，並得依次再為轉讓。 

二、本公司經營權移轉時，應通知買受人。買受人於接獲該通知後得選擇繼續或終止本契約，如

買受人選擇終止本契約，本公司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退款。 

第第十十六六條條    違違約約之之處處理理  

一、買受人違反第四條約定，未按時繳款，且遲延繳款累計達二個月，經三十日以上期間之催告

後，仍不履行者，本公司得以書面通知買受人解除本契約，並沒收買受人已繳款項作為損害

賠償，但沒收之金額，最高不得逾契約總價款百分之二十，超過部份應於解除契約後三十日

內退還買受人。 

二、本公司應於接獲買受人通知買受人之親屬死亡時起開始提供服務，經買受人催告未開始提供

服務，或逾四小時未開始提供服務，買受人得逕自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解除契約，並要求本公

司無條件返還已繳付之全部價款，本公司不得異議。買受人並得向本公司要求契約總價款二

倍之懲罰性賠償。但無法提供服務之原因非歸責於本公司者，不在此限。 

第第十十七七條條    聯聯絡絡資資訊訊變變動動之之通通知知與與資資料料保保密密  

一、本契約完成前，買受人或買受人之親屬依本契約留存之聯絡資料有變動，或本公司之營業據

點與聯絡方式有變更時，有互相通知之義務。 

二、本公司因簽訂本契約所獲得有關買受人或買受人之親屬之個人必要資料，負有保密義務。惟

本公司得提供前開之個人資料予本契約之信託機構作為製發憑證或受理買受人查詢之用。 

第第十十八八條條    管管轄轄法法院院：：雙方因消費爭議發生訴訟時，同意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不得排除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六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第十十九九條條    契契約約分分存存：：本契約一式二份，雙方各收執乙份，本公司不得藉故將應交買受人收執之契約收回或

留存。 

U5-GB4-0018 REV.2    



（附件一）【【中中式式】】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服服務務項項目目與與規規格格表表 

流流程程  服服務務說說明明  規規格格內內容容  

臨終 

關懷 

◎24 小時全年無休之臨終禮儀諮詢服務

00880000--0000--2222--1111。。  

◎說明本公司生前契約內、外之服務項目。 

◎專人接聽 

◎禮儀服務人員現場說明 

尊體 

接送 

◎24 小時往生接體服務專線 00880000--0000--2222--1111。。 

◎協助家屬處理初終禮儀各項事宜。 

◎安排接體車及接體人員，前往接送尊體至喪

宅、或家屬指定之殯儀館安置。 

◎協助辦理殯儀館入館手續並將尊體安置於

冰庫中；若將尊體接回喪宅，則代訂活動式

冰櫃，將尊體冷藏保存，或立即舉行入殮儀

式。 

◎協助家屬辦理本公司契約認證及履約相關

程序。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接體服務車 1部【限單次，20 公里內】 

◎專任接體服務人員 1名 

◎陀羅尼經被 1件 

◎納體保護袋 1只 

◎提供念佛機免費借用 

 

設立 

靈堂 

◎安排法事人員為逝者引魂、安置靈位。 

◎協助家屬需求設立靈堂，指導家屬於居喪期

間奠拜及親友憑弔流程。 

◎說明居喪期間應注意事項，提供孝誌配戴。 

◎安排製作遺像及骨函像。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俗家法事人員 1名---安靈儀式 

◎琉璃牌座、吉祥如意壁【治喪期間提供使 

  用】1式 

◎靈位牌、招魂幡、竹 1式 

◎環香、環香架、香、金童玉女、葫蘆燭 1 

  式 

◎安靈紙錢 1組（大銀、小銀、往生錢） 

◎豎靈台 1組【限自宅豎靈】 

治喪 

協調 

◎為家屬說明契約服務內容及應有之權益。 

◎依家屬需求及相關條件，建議入殮、奠禮、

火化、晉塔等時辰。 

◎依家屬需求、信仰、身分等，協調規劃奠禮

流程及禮儀用品，及奠禮整體設計佈置。 

◎依逝者身分及孝眷情況協助撰寫訃聞，經家

屬確認後印製。 

◎提供祭文及逝者生平事略範例參考。 

◎選用之骨灰罐，研議並確認刻字內容。 

◎代辦（訂）禮廳、火化爐、火化許可證。 

◎協助選定孝服款式。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擇定奠禮、火化、晉塔日期 

◎代訂廳(爐)、代辦火化許可證 

◎15 吋放大像（藝術框）1組 

◎二折式素面訃聞 100 份 

◎麻、苧孝服（或黑、白袍）20 件以內提供

借用【不含女婿服及外家服】 

◎提供治喪規劃書 

治喪 

聯繫 

◎治喪期間提供 24 小時諮詢服務。 

◎依家屬需求，提供治喪期間之禮儀相關用 

品。 

◎確實執行治喪協調之進度，並隨時回報執行

狀況。 

◎代結算各項政府設施使用規費。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附件一）【【中中式式】】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服服務務項項目目與與規規格格表表 

流流程程  服服務務說說明明  規規格格內內容容  

奠禮

準備 

◎奠禮現場整體佈置與家屬確認定案。 

◎確認樂隊人員就位。 

◎確認誦經人員、法事人員就位。 

◎協助司儀與家屬就儀式最後確認。 

◎指導佈置收賻處及確認家屬之收賻人員就

位。 

◎協助家屬安排接待人員接待親友、來賓。 

◎指導協助孝眷穿著孝服。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內堂佈置： 

※ 鮮花主花台 

【館內以 15 呎(二層式)寬為限；搭棚以 15

呎寬為限】 

※ 燈光、麥克風 1式 

※ 相框花、瓶（桌）花、獻花圈（籃）1組 

◎外堂佈置： 

※ 外牌 1組【或館內電子外牌租用】 

※ 收賻處擺設 1組（禮簿、謝簿、簽名簿、

簽字筆、胸花 100 朵） 

入殮 

 

◎由專業人員為逝者進行淨身、更衣、化妝。 

◎協助家屬辦理尊體認領手續，接尊體至入殮 

  室入殮（殯儀館內）。 

◎安排放板、入殮、封口人員入殮之準備。 

◎從旁引導家屬奠拜儀式與擺妥陪葬物品。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淨身、著裝、化妝服務 1式 

◎棉（綢）壽衣一套（含鞋、襪、帽、被、 

  枕） 【五件七層、西裝、鳳仙裝任選】 

◎壽內 1組(梳子、扇子、鏡子、過山褲、童

男女(紙) 、棺底蓆、口含銀) 

◎大銀、刈金、棺內庫錢 1式 

◎環保火化棺 1具 

◎放板車 1部、放板人員 2名 

奠禮

儀式 

◎協同法事人員引導家屬舉行引靈儀式，準備 

  進行奠禮。 

◎法事人員引導家屬誦經為逝者超渡。 

◎專業樂隊現場伴奏營造莊嚴氣氛。 

◎司儀、禮生（襄儀人員）主持拜奠儀式 

※ 於家奠儀式中引導家屬及親戚依序奠

拜。 

※ 於公奠儀式中引導來賓依序奠弔。 

※ 指導親友自由捻香。 

◎引導家屬、親友瞻仰遺容。 

◎引導家屬依禮進行大殮蓋棺及封棺儀式。 

◎現場全程監督並協助家屬處理相關事宜。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專業司儀 1人 

◎禮生 2名 

◎俗家法事人員 1名 

◎西式樂隊 3人 

◎三牲、四果、十二菜碗、飯、酒(茶)【葷、

素任選一種】 

◎出殯用香、燭及禮器 1組 

   

 

發引 

◎法事人員引領家屬隨扶棺人員護送靈柩至 

  靈車。 

◎安排西式進口靈車接送逝者尊體靈位至火 

  化場。 

◎弔唁品及喪家物品由家屬自行取回。 

◎引導發引隊伍前往火葬場。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移靈扶棺人員 4人 

◎高級靈車 1 部、駕駛 1 人【限單程，20 公

里內】 



 

（附件一）【【中中式式】】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服服務務項項目目與與規規格格表表 

流流程程  服服務務說說明明  規規格格內內容容  

火化 

封罐 

◎備祭品，恭迎靈柩。 

◎法事人員引導家屬進行火化前祭拜。 

◎工作人員將靈柩送入火化爐。 

◎法事人員引導家屬進行除服儀式（脫孝除

服）。 

◎陪同家屬撿骨封罐儀式。 

◎工作人員撿骨、裝罐、封罐完成，由家屬確

認領回。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俗家法事人員 1名---引領火化儀式 

◎火化香、燭、紙錢 1組 

◎公司指定之藝術骨函(可選擇)1 個 

◎刻字、貼金、骨函像 1式 

◎包布 1件 

 

安奉 

晉塔 

◎安排晉塔車輛護送骨灰至家屬指定之晉塔

地點。 

◎高級禮車 1 部、駕駛 1 人【限單程，20 公

里內】 

◎晉塔紙錢 1份 

後續 

關懷 

◎核對各項服務項目並向家屬說明結清相關

費用。 

◎請家屬填簽「殯儀服務完成確認書」。 

◎於百日、對年前寄發卡片提醒家屬，並提供

應準備物品及應注意事項。 

◎提供合爐及四時祭拜等相關資訊與代辦服

務。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百日、對年通知 

 

備註： 

1. 本服務內容不包含權益人（或申請人）自行提供禮儀進行之場地，該場地及地上棚架等相關費

用，均由權益人或申請人自行負擔；且不得違反政府相關法令之規定，若有非歸咎於本公司因

素而違反政府相關法令其衍生之罰鍰、損害賠償等費用，由權益人（或申請人）負全部責任，

與本公司無涉。 

2. 本服務內容不包含公、私立殯儀館設施相關費用（如禮廳、火化設備、遺體冰存等）設施使用

及服務項目之規費，相關費用另憑據實支實收之。 

3. 本服務內容不包含醫院太平間雜支、早晚拜飯供果、活動冰櫃租用等服務項目之費用。 



（（附附件件一一））【【西西式式】】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服服務務項項目目與與規規格格表表  

流流程程  服服務務說說明明  規規格格內內容容  

臨終 

關懷 

◎24 小時全年無休之臨終禮儀諮詢服務

00880000--0000--2222--1111。。  

◎說明本公司生前契約內、外之服務項目。 

 

 

◎專人接聽 

◎禮儀服務人員現場說明 

尊體 

接送 

◎24小時往生接體服務專線00880000--0000--2222--1111。。 

◎協助家屬處理初終祝禱等禮儀各項事宜。 

◎安排接體車及接體人員，前往接送尊體至

喪宅、或家屬指定之殯儀館安置。 

◎協助辦理殯儀館入館手續並將尊體安置於

冰庫中；若將遺體接回喪宅，則代訂活動

式冰櫃，將尊體冷藏保存，或立即舉行入

殮儀式。 

◎協助家屬辦理本公司契約認證及履約相關

程序。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接體服務車 1輛【限單次，20 公里內】

◎專任接體服務人員 1名 

◎納體保護袋 1只 

◎十字被 1件 

 

追思

佈置 

◎為逝者設立追思台，讓家屬於居喪期間追

思親人。 

◎為家屬說明居喪期間應注意事項。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折疊桌（含桌巾）、布幔 1式、十字架 

   1 式 

◎桌面擺飾 1式 

【若有需要，居喪期間免費提供使用】 

 

治喪 

協調 

◎為家屬說明契約服務內容及應有之權益。 

◎依家屬需求及相關條件，建議入殮、奠禮、

火化、晉塔等時辰。 

◎依家屬需求、信仰、身分等，協調規劃奠

禮流程及奠禮整體設計佈置。 

◎與家屬及神職人員就治喪期間相關事宜進

行溝通。 

◎依逝者身分及孝眷情況協助撰寫訃聞，經

家屬確認後印製。 

◎提供祭文及逝者生平事略範例參考。 

◎安排製作遺像及骨函像。。 

◎選用之骨灰罐，研議並確認刻字內容。 

◎代辦（訂）禮廳、火化爐、火化許可證。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擇定奠禮、火化、晉塔日期 

◎代訂廳(爐)、代辦火化許可證 

◎15 吋放大像（藝術框）1組 

◎二折式素面訃聞 100 份 

◎程序表 100 份 

◎麻、苧孝服（或黑、白袍）20 套提供借

用【不含女婿服及外家服】 

◎公司指定答禮毛巾 50 條 

◎提供治喪規劃書 

 

 



（（附附件件一一））【【西西式式】】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服服務務項項目目與與規規格格表表  

流流程程  服服務務說說明明  規規格格內內容容  

治喪 

聯繫 

◎治喪期間提供 24 小時諮詢服務。 

◎依家屬需求，提供治喪期間之禮儀相關用

品。 

◎確實執行治喪協調之進度，並隨時回報執

行狀況。 

◎代結算各項政府設施使用規費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奠禮

準備 

◎奠禮現場整體佈置與家屬確認定案。 

◎指導佈置收賻處及確認家屬之收賻人員就

位。 

◎確認神職相關人員已就位。 

◎協助家屬安排接待人員接待親友、來賓。 

◎指導協助孝眷穿著孝服。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內堂佈置： 

※鮮花主花台（含 5呎鮮花十字架及 20 吋

放大像）【館內以 15 呎寬為限 或 搭棚

以 15 呎寬為限或教堂同等級佈置】 

※相框花、瓶（桌）花、獻花圈（籃）1組 

※講台、電子琴、麥克風、音響 1 式（租

用） 

※禮堂椅套【館內限 80 人以下禮廳】或椅

子（含椅套）50 張 

※ 燈光、迎賓地毯 1式 

※ 走道花 5對（租用）、羅馬柱 1對 

◎外堂佈置： 

※ 外牌 1組【或館內電子外牌租用】 

※ 收賻處擺設 1組（禮簿、謝簿、簽名簿、

簽字筆、胸花 100 朵） 

入殮 

 

◎由專業人員為逝者進行淨身、更衣、化妝。 

◎協助家屬辦理尊體認領手續，接尊體至入 

  殮室入殮（殯儀館內）。 

◎安排放板、入殮、封口人員入殮之準備。 

◎協助神職人員帶領家屬進行入殮安息儀

式。 

◎引導擺妥陪葬物品及追思花朵。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神職人員 1名---入殮禮 

◎淨身、著裝、化妝服務 1式 

◎棉（綢）壽衣一套（含鞋、襪、帽、被、

枕）【教會服、五件七層、西裝、鳳仙

裝任選】 

◎環保火化棺 1具、入殮用衛生紙 12 包 

◎放板車 1部、放板人員 2名 

◎鮮花 100 朵 

奠禮

儀式 

◎協助神職人員帶領家屬進行移靈儀式。 

◎協助神職人員主持追思儀式，引導家屬及 

  教友為逝者祝禱。 

◎追思儀式完成後，協同神職人員引領家 

  屬、親友入幃瞻仰遺容。 

◎協助神職人員引領家屬、親友依禮進行大 

  殮封棺儀式。 

◎現場全程監督並協助家屬處理相關事宜。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神職人員 1名---告別禮拜（殯葬彌撒） 

◎司琴 1名 

◎高級音響配樂 1式 

 

   

 

 



（（附附件件一一））【【西西式式】】國國寶寶圓圓融融生生前前契契約約服服務務項項目目與與規規格格表表  

流流程程  服服務務說說明明  規規格格內內容容  

發引 

◎協助神職人員引領家屬隨扶棺人員護送靈

柩至靈車。 

◎安排西式進口靈車接送逝者尊體至火化

場。 

◎弔唁品及喪家物品由家屬自行取回。 

◎引導發引隊伍前往火葬場。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移靈扶棺人員 4人 

◎高級靈車 1 部、駕駛 1 人【限單程，20

公里內】 

火化 

封罐 

◎陪同家屬、親友及教友恭迎靈柩。 

◎協助神職人員引領家屬、親友及教友為逝

者進行火化前祝禱。 

◎工作人員將靈柩送入火化爐。 

◎協助家屬進行除服儀式（脫孝除服）。 

◎協助家屬協同工作人員撿骨、裝罐、封罐

完成，由家屬確認領回。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神職人員 1名---火化禮（詩經禱告） 

◎公司指定之藝術骨函(可選擇)1 個 

◎刻字、貼金、骨函像 1式 

◎包布 1件 

 

安奉 

晉塔 

◎安排晉塔車輛護送骨灰至家屬指定之晉塔

地點。 

◎高級禮車 1 部、駕駛 1 人【限單程，20

公里內】 

◎鮮花 1對 

後續 

關懷 

◎核對各項服務項目並向家屬說明結清相關

費用。 

◎請家屬填簽「殯儀服務完成確認書」。 

◎於百日、對年前寄發卡片提醒家屬，並提

供應準備物品及應注意事項。 

◎提供合爐及四時祭拜等相關資訊與代辦服

務。 

◎專任禮儀服務人員 1名 

◎百日、對年通知 

 

備註： 

1. 本服務內容不包含權益人（或申請人）自行提供禮儀進行之場地，該場地及地上棚架等相關費

用，均由權益人或申請人自行負擔；且不得違反政府相關法令之規定，若有非歸咎於本公司因

素而違反政府相關法令其衍生之罰鍰、損害賠償等費用，由權益人（或申請人）負全部責任，

與本公司無涉。 

2. 本服務內容不包含公、私立殯儀館設施相關費用（如禮廳、火化設備、遺體冰存等）設施使用

及服務項目之規費，相關費用另憑據實支實收之。 

3. 本服務內容不包含醫院太平間雜支、活動冰櫃租用等服務項目之費用。 
 



（（附附件件二二））生生前前殯殯儀儀服服務務契契約約實實施施程程序序與與分分工工表表  

流流

程程  
活活 動動 事事 項項  

分分 工工 情情 形形  
備備                註註  

殯殯  葬葬  公公  司司  負負  責責  家家屬屬或或契契約約執執行行配配合合  

臨

終

諮

詢 

關懷輔導 指派專人服務 隨侍在側、通知親友  

殯葬禮儀諮詢 服務專線：0800002211 家屬參與  

安排治喪場地 場地聯繫、代訂 參與決定  

申辦死亡證明 協助指導 準備身分證家屬辦理  

遺

體

接

運 

接運遺體至殯儀館 指派專人、專車接運 陪同 
收受遺體接運

切結書 

遺體修補、防腐 委請專人服務   

遺體冰存 代訂 場地提供、按時祭拜  

安

靈

服

務 

□殯儀館內 靈位安置   

□在宅            靈堂安置 按時祭拜  

治

喪

協

調 

擇定公祭、出殯日期 
委請專人擇日、代訂火化時

間 
提供○○○生辰、決定日期 

 

遺像準備 指派專人代辦 選定相片或底片  

撰寫祭文 
指派禮儀師或專業人員代

筆 
參與討論 

 

申請火化(埋葬)許可 指派專人代辦 提供所需文件  

發

喪 
訃聞印製與發送 代為撰擬、印製 提供名單、自行寄送 

 

奠

禮

場

地

準

備 

奠禮佈置 指派專人辦理 參與決定  

觀禮者席位安排 指派專人辦理 參與決定  

公祭用品準備 指派專人籌辦 專人點收、點退  

運輸工具、車位安排 指派專人辦理 詢問親友出席意願  

入

殮

移

柩 

遺體清洗、著裝、化妝 委請專人服務   

遺體移至禮堂 指派專人服務 陪同  

入殮用品準備 提供棺木、相關用品 陪葬用品(環保、簡樸為宜)  

入殮 指派專業禮儀人員服務   

家奠法事 委請法師服務 全程參與  

奠

禮

儀

式 

工作人員分派 
司儀、襄儀、祭文宣讀、服

務引導等人員安排 

指派奠儀收付人員、指定親

友擔任接待 

 

喪葬禮儀、服制穿戴指

導 

指派禮儀師或專業禮儀人

員服務 
配合穿戴及禮儀指導 

 

典禮進行 依儀式進行 排定公祭單位順序、致謝  

場地善後  指定數位親友協助督導  

遺

體

安

葬 

□火化 指派專人代為安排 全程參與  

□火化後晉塔 
指派專人扶棺護送、交通安

排、骨灰罐、祭品等提供 
全程參與 

 

 
 



（（附附件件三三））契契約約作作業業辦辦法法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宗旨 

一、本辦法之設立係為規範本公司銷售之各項生前契約商品，立契約之買受人與本公

   司雙方相關權利義務及買賣標的之訂購、使用、繼承與轉讓，暨契約補發、變更 

解約等一切程序及作業細則。 

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買受人負有應依本公司之辦法、規定、收費標準、最新公告

（詳見國寶集團官網）履行之義務。 

三、本公司各項商品之契約作業費用，均依本公司最新公告之金額收取。本公司有權

隨時調整金額，買受人不得異議。 

四、買受人或其受讓人均認知本公司之商品，俱需因時制宜，故無法於本契約訂定時

，悉數載明。故買受人或其受讓人同意本公司對於商品契約書上除訂購同意書所

載商品、價金外，其餘項目或規定得適時補充或修正之，並由本公司公告周知，

買受人或其受讓人同意接受本公司所為補充、修正後之內容之拘束，絕無異議。 

第 二 條  特別聲明事項 

一、每份生前契約限提供一使用人提出使用。 

二、生前契約之買受人限自然人。 

三、每份契約限一人繼承，且繼承人需親自辦理。 

第 三 條 買受人應注意事項 

買受人具本國籍時應檢附: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印章。 

三、無行為能力人、限制行為能力人購買，須再檢附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親簽之同意

書及其身分證明文件。 

買受人不具本國籍時應檢附: 

一、護照、居留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印章。 

第 二 章 訂    購 

第 四 條  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買受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二、填寫「生前契約訂購同意書」。 

三、繳交簽約金。 



第 三 章 繼承與轉讓 

第 五 條  繼承 

契約書買受人歿後，其繼承人應備齊下列資料依規定辦理： 

一、原買受人名下全部生前契約書正本。 

二、除戶謄本及死亡證明書。 

三、填具「讓渡申請書」及「協議書」。 

四、繼承人須備身分證明文件、繼承關係證明文件、印章親自辦理。 

非法定繼承人基於遺贈、死因贈與等原因，主張契約書買受人（被繼承人）之生前契

約權義應由其繼受者，應提出法院判決或國稅局稅款繳清證明書等官方文件。 

第 六 條  轉讓 

買受人於未提出使用申請前，得將其生前契約權義自由轉讓予他人，並檢附下列文件

辦理轉讓手續： 

一、尚未繳交之分期款項一次繳清。 

二、買受人身分證明文件及生前契約書上之印章。 

三、欲轉讓之生前契約契約書正本。 

四、填具「讓渡申請書」。 

五、受讓人身分證及印章。 

六、委託代辦者，則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七、手續費用依本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第 四 章 補    發 

第 七 條  契約書發生遺失或損毀情形，致必須補發時，應檢附下列文件辦理補發： 

一、因損毀辦理補發者，須繳回原損毀之生前契約書正本。 

二、買受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原生前契約書上之印章。 

三、填具「補發申請書」。 

四、委託代辦者，則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五、手續費依本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第 五 章 變    更 

第 八 條  買受人生前契約書上之印章掛失，應檢附下列文件辦理： 

一、買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新印章及生前契約書正本。 

二、填具「變更申請書」。 

三、委託代辦者，除上述外須另備： 

(一)受任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二)買受人應出具經官方（或同等效力之機構）認證之相關文件 

  （如：新印章之印鑑證明）。 

 

 



第 九 條  買受人姓名變更時，應檢附下列文件辦理： 

一、買受人之新身分證及新印章。 

二、戶政機關之戶籍謄本正本，或具註姓名變更事實之戶口名簿正本。 

三、買受人名下持有全部生前契約正本。 

四、填具「變更申請書」。 

五、委託代辦者，則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第 十 條  買受人印章變更時，應檢附下列文件辦理： 

一、買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新印章、原生前契約書上之印章與生前契約書正本。 

二、填具「變更申請書」。 

三、委託代辦者，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第 六 章 使    用 

第十一條  申請人 

申請人係指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或受該等人書面委託處理喪葬事務之受託人。 

第十二條  使用申請 

申請人申請使用本項服務時，應直接通知本公司或所委託之各喪葬服務單位，並告知

服務地址及往生者之身分資料等相關資料。 

◎◎禮禮儀儀服服務務專專線線：：00880000--0000--2222--1111((全全省省 2244 小小時時免免付付費費電電話話))

第十三條 申請期限與檢附文件 

申請人應於提出服務申請三日內，辦畢使用申請等手續，繳清餘款並補全下列應檢附

之文件。若超過申請期限，本公司得依實際提供之喪葬服務計費。 

一、生前契約書正本。 

二、買受人身分證影本及生前契約書上之印章。 

三、往生者之除戶謄本、死亡證明書或火化許可證。 

四、填具「指定使用申請書」。 

五、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六、委託代辦者，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第十四條  配合事項 

一、申請人於本公司派員進行接體服務前，應保證申請人有處分（理）遺體之權利，

   並排除第三者之介入；倘申請人無法保證或排除，致使本公司無法執行接體服務，

   或致增添額外費用時，申請人應自行負責，並完成相關契約約定。 

二、申請人與喪家應配合原訂之儀式、程序、時日等步驟協力履行本契約，不得無故

變更，否則其所生各項費用應自行負責，並完成相關契約約定。 

三、為便於本公司履行本契約，買受人或申請人應對所提供之文件與資料之真實性及

正確性負責，並配合於使用時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五條 服務項目 

服務項目係指契約書附件一中所載之各項標準服務項目，非屬附件一服務項目之內

容、品質、種類、數量、等級等，均屬更添服務。 

第十六條 更添服務 

一、申請人得經本公司同意變更契約服務內容(含變更為土葬服務)，其變更程序及費

    用收受，依申請人申請變更服務當時之本公司規範行之。  

二、申請人得經本公司同意更添服務項目，其增添之服務費用，則另行計費，並完成

    相關契約約定。 

三、申請人若以自備之用品、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緣由，不使用附件一服務項目時，

申請人得依前兩項約定更換其他之服務內容。 

第 七 章  契約解除與終止 

第十七條  申請條件 

依契約書內之「契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契約解除、終止申請 

買受人辦理解約、終止申請時，應檢附下列文件辦理： 

一、買受人本人需攜帶雙證件（身分證、健保卡或其他可供辨認身份之官方證明文件）

及契約書上之印章親自至本公司辦理。 

二、欲解消之生前契約書正本(若辦理銷退，自申請解除契約日起算前三個月內所開

立之發票需繳回)。 

三、填具「解約申請書」、「銷貨退回證明單」。 

四、買受人本人存摺影本。（未提供存摺影本者一律以禁止背書轉讓支票支付）。 

五、契約因解除、終止等原因退款後，買賣之發票應作廢，不得用以核銷費用、對獎

等用途。 

第 八 章 通訊辦理 

第十九條  通訊作業 

除繼承轉讓及註明本人親辦之手續外皆可通訊辦理，但印鑑變更需另備經官方（或同等

效力之機構）認證之相關文件，通訊辦理之注意事項為： 

一、各項作業表單、資料及手續費用完備，附掛號回郵(A4 規格)並詳註通訊電話，以

掛號寄達本公司契約部（各項作業手續費用請先電話諮詢，並採用電匯或劃撥方

式）。 

二、表單上之印章皆以生前契約書上之印章為主，請客戶先自行核對。 

三、郵寄地址：100506 台北市忠孝西路一段 50 號 10 樓 國寶服務契約部收 

電話：(02)7726-5678 轉契約部 分機 226 

四、信封與內附資料、表單字跡須相同。 

五、資料不齊全不予辦理。  



續續期期款款繳繳款款方方式式  

一、親至本公司繳納。 

二、指定帳戶自動扣款轉帳 

只要您有在郵局、銀行開立個人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即可在本公司辦理續期款轉帳扣款作

業，續期款自動轉帳授權書填妥後，經各行庫核准後（銀行核印需費時 1－2個月），您的

續期款將依應繳期數於次月 20 日由指定行庫轉入本公司。（請於每月 19 日前補足帳戶內餘

額）。 

三、支票繳納： 

．本公司恕不收受遠期支票或客票。 

．請以掛號函件寄達 100506 台北市忠孝西路一段 50 號 10 樓 國寶服務契約部收。 

．請開具到期日為應繳日期前，抬頭為「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請註明買受人姓名、身分證字號、契約書編號。 

．請注意支票兌現日始為入帳日，為避免因交換作業而延誤入帳，請於繳款截止日前寄達。 

四、金融機構繳款 

(一)銀行匯款：須自行負擔銀行匯款手續費 

第一商業銀行  北投分行 代號：0071912 

戶名：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１９１１００３５０３６ 

★ 請註明「買受人姓名、身分證字號、契約書編號」後傳真匯款條至公司，

確認無誤後始可入帳。傳傳真真電電話話：：((0022))77772266--77666666

(二)郵政劃撥

戶名：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１８５１１２８８ 

★ 請在劃撥單通訊欄處註明「買受人姓名、身分證字號、契約書編號」

五、自動櫃員機金融卡轉帳 

轉帳完成後請將收據傳真至(02)7726-7666 並請註明契約書編號及姓名與聯絡電話。 

※※如如有有任任何何疑疑問問歡歡迎迎來來電電查查詢詢00880000--0000--2222--8888或或撥撥電電話話::((0022))77772266--55667788轉轉契契約約部部  分分機機222266

由由專專人人為為您您服服務務。

1.輸入銀行代號-

上上海海商商銀銀

轉轉帳帳代代號號 001111

2.請輸入 ATM 帳號

776688XXXXXXXXXXXXXXXXXXXXXX

((776688++契契約約書書號號碼碼))

共共計計 1144 碼碼

3.請輸入欲繳納

的帳款金額

4.完成繳款



如欲更改您的個人資料，請選擇下列方式通知我們，我們會竭誠的為您服務 

一、請以中文正楷填寫下表，請請影影印印寄回 

100506 台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一段 50 號 10 樓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契約部收 

二、傳    真：(02)7726-7666 

三、電    話：(02)7726-5678 轉契約部 分機 226 

四、客服專線：0800-00-22-88 

買買  受受  人人：：  身身分分證證字字號號：：  

戶籍地址： 戶籍電話：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E-mail： 行動電話： 

備備註註：：變變更更戶戶籍籍地地址址請請附附上上身身分分證證影影本本乙乙份份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使用申請書 
申請書單號： 申請日期： 

──使用明細── 

生前契約書/證明書號碼 權狀流水號     使用類別 是否補發 備註 

──以下空白── 

應收續期款： 

應 收 尾 款：

尾 款 價 差：

合      計： 

申請人茲因無法親自至貴公司辦理上述手續，特依民法第 106 條之規定，委任受任人全權辦
理上述手續，並遵守貴公司契約作業辦法、公告等規定，及確認本申請書所載內容無誤，及
領取相關文件。若日後產生糾紛，均由申請人及受任人連帶負責，與貴公司無涉。若申請人
為未成年人，其法定代理人同意以簽名在下述受任人欄之方式，代理未成年人之法律行為，
且同意未成年人與貴公司間之法律關係。倘受任人非申請人之法定代理人時，需提供法定代
理人之同意書，始生效力。 

申請人： 

受任人： 

                                     

  電  話： 

核備   核定 覆核/核轉 擬辦 

 S5-SE2-0003 REV.3.0 

申  請  人： 往  生  者： 

統 一 編 號：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原 留 印 章： 

往 生 日 期： 

本公司為確認委任關係之目的，需蒐集受任人的姓名、身分證字

號、電話、住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辨識類：C001 辨識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C032 財產、C093 財產交易)，並在您

受託辦理期間內於業務所及地區向您進行必要的聯繫或權利行使

以達蒐集之目的。您得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條就您的個人資料

行使請求查閱、補充、更正、製給複製本(酌收手續費)及請求停

止蒐集、處理、利用、請求刪除等權利，行使方式請洽本公司契

約部。





  

 （（附附件件四四））遺遺體體接接運運切切結結書書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依                 （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 

提出之殯儀服務契約（契約編號：第                 號）約定，接運 

                  （往生者）遺體。 

切結事項如下： 

一、 接體人員姓名：            、            。 

二、 該遺體經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確認係                （往生者）

遺體無訛，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係往生者之                （親

屬等關係）。 

三、 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聲明依法有權利處分（理）往生者遺體，且往

生者遺體業經法定相驗程序。如聲明不實，相關法律責任概由買受

人/契約請求履行者負責，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不負任何法律責

任。 

四、 以上殯儀服務契約尚未完成轉讓、使用相關手續，買受人/契約請求

履行者同意於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規定期限內辦畢相關手續，並

繳清所有款項。若逾期未能完成相關手續或繳清款項，買受人/契約

請求履行者同意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得依履行殯儀服務項目之公

告價格收費。 
 
 

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Q5-SE1-0021 REV.2.0 





  

（（附附件件五五））殯殯儀儀服服務務完完成成確確認認書書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依                 （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提出

之殯儀服務契約（契約編號：第                 號）提供殯儀服務完畢，

且項目、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雙方確認本契約已依債之本旨履行完成。 

本契約使用申請手續、費用繳納情形如下： 

□ 本契約帳款、政府規費、更添費用等，應由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負擔之

費用已全數繳清。 

□ 本契約帳款、政府規費、更添費用等，應由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負擔之

費用共新臺幣            元尚未繳清，如附件。 

 

 特此確認無誤。 

 

 

買受人/契約請求履行者：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Q5-SE1-0022 RE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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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變更事項登記表，由出售公司登記簽章後，受讓人之權利悉受出售公司保障。 

（未經出售公司確認簽章之私下轉讓行為無效） 

 






